附件1

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申请表

申请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理申请机关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理申请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山东省司法厅制

	申请书
XX市司法局：

申请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和司法部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规定的            （组织形式）律师事务所设立条件，拟申请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拟设立地）设立律师事务所。现将律师事务所名称预核准申请材料报送你局，请审查并予办理有关预核准手续。

申请人郑重声明：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可靠，如有虚假，由申请人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申请人：（签字1） 

         （签字2）

         （签字3）

           …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申请事项审核表

	律师事

务所备

选名称

及顺序
	（仅填写拟使用字号，无需填写“山东”或“律师事务所”字样）


	 

	拟住所地
	
	组织形式
	

	设立人

情况
	姓名
	申请前

执业机构
	原执业证号
	执业

年限
	三年内是否受过停止执业处罚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拟任负责人姓名
	
	手机号码
	

	邮寄地址
	

	拟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审查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市司法局审查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省司法厅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司法部检索结果：

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填表说明

一、本表及表中应当由申请人填写的内容，由申请人按照样表格式打印。但是，应当由个人签名或者国家机关签署意见的项目，应当用黑色签字笔手写。

二、《申请书》中的“申请人”签名，应当由拟设立律师事务所的设立人各自签署；申请设立国资所的，由负责筹建的县级司法局盖章、局长签名。

三、备选名称仅填写拟使用字号即可，核准后的律师事务所名称由“山东”+“字号”+“律师事务所”构成。拟订的律师事务所备选字号应当符合司法部《律师事务所名称管理办法》规定要求；

四、《申请事项审核表》中的栏目，应当如实填报，没有填“无”，不得空白；申请人“执业年限”从初次领取律师执业证当月起算，每满十二月计算为一年，但是中断执业的时间除外。



